《焉耆回族自治县中心城区城镇单元详细规划》草案公示（公众征求意见稿）编制依据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决策部署，加强和规范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管理，优化中心城区空间布局，提升人居环境质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中共中央 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43号）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〉办法》《自治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焉耆回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规划。
主要依据文件清单：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4. 《中共中央 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号）
5. 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43号）
6. 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〉办法》
7. 《自治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8. 《焉耆回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
9. 国家、自治区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焉耆县自然资源局
2026年3月17日

